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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屆會議(1992 年) 
 

第 20 號一般性意見：禁止酷刑，或予以殘忍、不人道或 

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公約》第七條) 
 

1. 本一般性意見取代第 7號一般性意見(第十六屆會議，1982 年)，它反映並進

一步發展了第 7號一般性意見。 

2.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七條規定的宗旨是保障個人的尊嚴和身心健

全。締約國有責任透過必要的立法以及其他措施保障每一個人，使之免遭第

七條禁止的各項行為傷害，而不論行為者當時是以官方身分、還是以其官方

身分以外的身分或以私人身分行事。《公約》第十條第一項的積極規定充實

了第七條的禁止規定，該項規定「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

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3. 第七條約文不受任何限制。委員會還重申，即使出現《公約》第四條所指的

諸如公共緊急狀態，仍不得減免第七條的規定，其規定仍有效，委員會還指

出，不得以任何理由，包括以執行上級長官或公權力的命令為理由，為違反

第七條的行為開脫或試圖減輕罪責。 

4. 《公約》並未界定第七條所涉的各種概念。委員會認為不必逐一列出違禁行

為，亦不必明確區分不同種類的處遇或處罰；這些區分視實際處遇的性質、

目的和嚴厲程度而定。 

5. 第七條不僅禁止造成身體痛苦的行為，而且也禁止使受害者遭受精神痛苦的

行為。此外，委員會還認為，禁止的範圍應當擴及體罰，包括以過度的體罰

作為教訓和懲戒措施。在此方面，宜強調指出的是，第七條特別保障教育和

醫療機構內的兒童、學生和病人。 

6. 委員會指出，長時間單獨監禁遭羈押者或監禁者可能構成第七條所禁止的行

為。正如委員會在其第 6號一般性意見(第十六屆會議)中指出的那樣，《公

約》第六條籠統提及廢除死刑的用語強烈暗示希望廢除死刑。此外，當締約

國對情節最重大之罪適用死刑時，不僅必須根據第六條規定嚴格限制死刑，

而且在執行死刑時應儘量減少身心痛苦。 

7. 第七條明確禁止不經有關個人自願同意而進行醫學或科學實驗。委員會注意

到，關於這一點，締約國報告所提供的資訊一般相當少。應更為重視確保此

規定得到遵守的必要性和方式。委員會還注意到如實驗對象不能表示有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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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特別是遭受任何形式的羈押或監禁，需對此類實驗加以特別防護。不得

對這些人從事可能有損健康的任何醫學或科學實驗。 

8. 委員會注意到，禁止此種處遇或處罰，或將其定為罪行，均不足以保證第七

條得以執行。締約國應通知委員會，他們為在屬其管轄的任何領土上防止並

懲處酷刑以及殘忍、不人道或侮辱之處遇行為採取了哪些立法、行政、司法

以及其他措施。 

9. 委員會認為，締約國不得透過引渡、驅逐或遣返手段使個人回到另一國時有

可能遭受酷刑或殘忍、不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締約國應在其報告中指

出已為此採取何種措施。 

10.締約國應告訴委員會，他們如何向廣大民眾傳播關於第七條禁止的酷刑和處

遇的有關情況。涉及監護和對待遭受任何形式逮捕、羈押或監禁的任何個人

的執法人員、醫務人員、警員以及任何其他人必須獲得適當指導和培訓。締

約國應告訴委員會，他們提供了何種指導和培訓，以及如何在這些人應遵循

的行為規則和倫理標準中貫徹第七條禁令等情況。 

11.締約國除了闡述為向所有的人提供普遍保障使其免遭第 7條所禁止的各項行

為之害的步驟之外，還應詳述保證特別保障尤易受害者的情況。應指出的

是，系統審查關於看管和對待受任何形式逮捕、羈押或監禁者的偵訊規則、

指示、手段、做法和安排是防止酷刑和虐待行為的有效途徑。為保障被拘禁

者獲得有效保障，應規定將其拘禁在官方確認的拘留處所，其姓名和拘禁地

點以及負責拘禁者的姓名應登記在方便查詢的登記冊中，包括親友在內的有

關人士均可查閱。同樣，歷次偵訊時間和地點以及在場所有人的姓名也應記

錄在案，以供司法或行政程序目的之用。還應規定禁止秘密監禁。在此方面，

締約國應確保任何拘禁地點均不設置可被用於拷打或虐待犯人的任何設

備。為保障拘禁者，拘禁者還需能迅速和定期見到醫生和辯護人，並在適當

監督下(如出於偵訊工作必須監督的話)，接見家人。 

12.為防止出現第七條所禁止的違法行為，必須依法禁止在法律訴訟中使用透過

酷刑或其他違禁處遇獲取的聲明和供詞。 

13.締約國在提交報告時應指出其刑法中關於懲處酷刑以及殘忍、不人道和侮辱

之處遇或懲罰的規定，具體闡明對從事這類行為的政府官員或代表國家的其

他人或私人一律適用的處罰規定。不管是教唆、下令、容忍違禁行為，還是

實際從事違禁行為，凡違反第七條者均需承擔罪責。因此，不得處罰或不利

對待拒絕執行命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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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應將第七條與《公約》第二條第三項連起來看。締約國應在報告中指出其法

律制度如何有效保障第七條所禁止的一切行為立即停止以及進行適當救濟

的情況。國內法必須確認人們有權因受到第七條所禁止的虐待之害提出申

訴。為使救濟有效，有權機關必須就申訴迅速進行公正調查。締約國報告應

提供關於補償受虐待者和申訴者須遵循的程序以及關於申訴者數目的統計

數字和如何處理這些統計數字的情況。 

15.委員會注意到，一些國家對酷刑行為實行赦免。一般而言，這種赦免背離國

家調查這類行為、保證在其管轄範圍內無人受此行為傷害以及保證將來不發

生這類行為的責任。國家不得剝奪個人獲得有效救濟、包括獲得賠償和儘量

恢復正常生活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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